
同政复决字〔2026〕第 11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40324763241****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，系该公司经理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综合执法局

法定代表人：金哲，该局局长

地址：宁夏同心县同心融通北街 12号

申请人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同心县综

合执法局于 2026年 1月 12日作出的同综执罚字〔2025〕第

03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。本

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

于 2026年 3月 2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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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同综执罚字

〔2025〕第 03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4年 1月，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由原同心某建材

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：某建材）变更而来，2005年 3月之前

某建材为同心县某砖厂。砖厂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合法经营，

在砖厂规划区内，严格按照原县国土资源局（现改为自然资

源局）办理的采矿许可证开展采矿作业，采矿许可证之前是

一年一办理，后来是三年一办理，某建材最后一次取得采矿

许可证，有效期是 2018 年 10 月-2021 年 10 月，2021 年 8

月 30日依法缴纳了当年采矿权使用费。

2020年 6月 24日，县自然资源局以某建材“未经批准，

擅自超越《采矿许可证》依法划定的采矿区范围，非法采黏

土”为由定性越界开采，并处罚款和没收款项 17582元。后

经查证，原本给某建材定的采矿界桩坐标漂移到了旁边的排

水沟和沟沿上的农田，属于县自然资源局坐标漂移问题导致

采矿越界，但处罚并未改变或收回。2021年，县自然资源局

多次检查某建材，下发停产通知书或限期整改通知书，4月

16 日，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核查后允许复工；6 月 26 日

又下发停产整改通知书；9月 17日，县自然资源局以限期整

改为由，下达停产通知书，限制某建材生产经营，自此某建

材停止了一切生产业务。



- 3 -

2023年 1月，县自然资源局以某建材“在 2010年 10月

至 2022 年 6 月期间超越批准矿区范围，非法开采砖瓦用黏

土”为由进行立案查处，同年 7月，以非法采矿罪将某建材

移送县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。2024年 5月 9日，县公安局对

原某建材法人杨某虎取保候审，并于 2025年 2月 25日向银

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移送起诉。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经审查认

定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，退回补充侦查后仍然认定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，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某建材实施了非法采矿行为，

依法做出了不起诉决定。自 2021 年起，某建材不仅企业被

关停、吊销采矿许可证，无法生产经营，原法人杨某虎被迫

陷入无休止的行政调查、刑事立案调查、取保候审、赴检察

院接受询问调查等，在无休止的程序空转中疲于应付，让公

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，导致约 500万块成品红砖未出售，积

压至今，造成经济损失约 200万元。

2025 年 3 月 7 日，县自然资源局又以某建材“自 2013

年至 2020 年 3 月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占用黏土矿

周围土地堆放成品红砖，开展配套建设”为由，且依据 2020

年 1月 1日失效的法律拟对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处罚。

2025年 10月 10日，县自然资源局将上述案件移送至同心县

综合执法局，县综合执法局经调查后罔顾事实，认定宁夏某

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存在违法占地行为，上述所称违法占用的

土地实属某建材在建厂初期租用的土地，属于八方村村民王

某明承包的二十多亩地，约定用于堆放砖坯。2016年 3月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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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某建材法人杨某虎表示想要继续租用这块土地用来堆放

成品红砖，并与王某明的继承人续签了租赁合同，租赁土地

面积 27.6 亩，租赁期限为 3-10 年。且丁塘镇八方村村民委

会出具证明，证明原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在涉案区域堆放红

砖所占土地确为本村村民王某明的原承包自留地。县综合执

法局利用 2018年、2023年变更后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，

否定案涉土地为原丁塘镇村民王某明的承包地的事实。在原

鼎盛砖建设初期，堆放成品红砖的该片土地被附近村民采挖

砂石、取土，加上洪水冲刷，四处坑坑洼洼。原国土资源局

矿管办为了防止盗抓蝎子村民掉入坑中受伤，与原同心县某

砖厂口头协商，让砖厂利用现有机械设备将附近坑洼垫平，

垫平后可以用来堆放成品红砖。某建材租赁村民王某明的原

承包自留地，并且经与同心县自然资源局沟通后将该块坑洼

的土地垫平才用来堆放成品红砖，于法于理，不存在非法占

用土地的故意和事实。

2026年 1月 12日，同心县综合执法局罔顾事实，违法

对原某建材进行行政处罚，认定原某建材 2022年 4月至今，

在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地。原某建材自 2021

年就停产并后续拆除了砖窑，何来“2022年 4月至今非法占

用土地”？同心县综合执法局事实调查不清，且援引失效的

法律对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处罚，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。

综上，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同心县自然资源局、同心

县综合执法局罔顾历史事实，肆意针对申请人，利用刑事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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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打击企业经营活动不成，另寻角度持续对申请人发难，已

超越了正常行政执法的范畴，存在乱执法、趋利执法的情形，

望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，依法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案件事实。被申请人接到同心县自然资源局移交案

件线索，于 2025年 10月 13日对申请人立案。10月 14日，

被申请人向丁塘镇八方村村委会送达了协助调查函（同综执

协查函字〔2025〕026 号），10 月 21 日被申请人委托了某

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原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堆放成品

红砖区域进行实地勘测定界。10月 24日，执法人员依法进

行了现场勘验，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，并向原同心某建材有

限公司送达了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（同综执查字〔2025〕第

051号），但该公司法人代表杨某虎拒绝配合调询问。10月

29日，被申请人对原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非法占地案的知情

人进行调查询问，制作了询问笔录。当天向县自然资源局送

达了协助调查函(同综执协查函字〔2025〕028 号)。11 月 5

日，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了协助调查函（同综执协查函

字〔2025〕029号）。

经调查，2004年左右，杨某虎在丁塘镇八方村建设砖厂，

于 2005 年 3 月 9 日在同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个人独

资企业营业执照，申请注册了“同心县某砖厂”，工商注册号：

640324*******，经营范围为：砖瓦制造、销售。2016 年 2

月 18日变更为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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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号：91640324763241****，法定代表人杨某虎，当地惯称

之为某砖厂（某建材与某砖厂为同一企业，法人代表均为杨

某虎）。2021年 10月 29日，原同心县某建材限公司采矿权

到期后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延期。2024年 1月 8日，同心

某建材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

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与原同心

某建材有限公司一致为：91640324763241****，法定代表人：

杨某。

据现任丁塘镇八方村党副支部书记王某反映，杨某虎在

建厂初期租用了八方村民王某明（系王某父亲，2012年去世）

二十多亩承包地，约定用这块地堆放砖坯。该土地在 2004

年被租用之前，土地用途为旱耕地，王某明根据当地降雨量

情况种植糜子、谷子之类的农作物。2016年 3月 3日，杨某

虎找王某明的儿子王某，表示想要继续租用这块土地用来堆

放成品红砖，然后王某按照杨某虎所述四址签订租赁合同，

合同约定将该土地租给某砖厂码砖，租赁土地面积 27.6亩，

租赁期限为 3-10年。据同心县丁塘镇八方村村委会 2025年

4月 9日出具的证明便函（字第 097号）所示，某砖厂在涉

案区域堆放红砖所占土地，确为本村村民王某明的原承包地。

被申请人委托某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某砖厂堆放成品

红砖区域进行实地勘测定界，根据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

所示，勘测面积 25.62亩，成品砖堆放占用面积 5.11亩（其

中采矿用地 4.75亩，其他草地 0.36亩）。经调取 2013-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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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正射影像确定，某砖厂 2022 年 4 月在该区域堆放成品红

砖形成占用至今。

根据 2004版、2020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相关规定，原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（某砖厂）属于个人独资

企业，不符合未经审批使用集体土地的情形，该公司未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审批手续。

某建材 2022 年 4 月至今，在未办理合法土地手续情况

下，擅自在同心县丁塘镇八方村 1号砖瓦用黏土矿附近堆放

成品红砖，占用土地 5.11亩的行为属非法占地，其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“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。土地

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”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“建设占用土地，

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”

之规定。经调取丁塘镇八方村土地利用现状（2018年变更数

据）与涉案区域矢量套合，该区域土地性质为其他草地，占

用土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经套合 2023 年变更调查

丁塘镇八方村土地利用现状库，该区域占用 4.75亩采矿用地，

占用其他草地 0.36亩，占用土地不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
二、针对申请人就“违法占地认定及土地性质、法律适

用”相关复议主张的答复。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同综执罚字〔2025〕第 036号）中，并未否认涉案区

域堆放红砖所占土地系村民王某明的原承包地这一事实。经

调取丁塘镇八方村土地利用现状（2018年变更数据）与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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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矢量套合，涉案区域土地性质为其他草地；经套合 2023

年变更调查丁塘镇八方村土地利用现状库，涉案区域占用

4.75亩采矿用地、0.36亩其他草地，且上述土地均不符合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条第

四款明确规定，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，涉案企业不能仅以签订租

赁合同为由，擅自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

地，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。现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九条规定：“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

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

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综合开发，配套建设；

建设用地，应当符合乡（镇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

年度计划，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、

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，申请人在集体土地上堆放

砖坯、成品红砖，属于乡（镇）村建设相关用地行为，依法

需经相关部门审批。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援引的

法律条款均为 2020 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决

定书中提及 2004 版法律，目的在于明确涉案企业未经审批

在集体用地上堆放砖块的行为，在新旧版土地管理法规定下

均属违法行为，均不符合无需审批即可使用集体土地的法定

情形，本案不存在否定土地原有性质、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

三、针对申请人就“行政处罚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”相关

复议主张的答复。《同心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补充证据函的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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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》（同自然资复字〔2025〕3 号）明确载明，2021 年 10

月 29 日同心县某建材限公司采矿权到期后未依法取得采矿

许可证延期。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2年 5月 1日下发《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（编号：〔2025〕7号），责令该

公司拆除砖窑、办公生活区、堆砖及安装加工设备。另据某

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中

2013-2023年正射影像显示，涉案区域土地于 2022年 4月左

右出现红砖堆放现象，且该堆放行为持续至今。该公司 2022

年 4月左右尚未按要求拆除砖窑及加工设备，且在涉案区城

堆放成品红砖至今，因此被申请人认定“2022年 4月至今非

法占用土地”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同时，被申请人作出

行政处罚所援引的法律条款均为现行有效条款，不存在援引

失效法律的情形，法律适用准确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同综执

罚字〔2025〕第 036号)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

律准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，完全符合依法行政的法定要

求。恳请县人民政府依法审查本案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

请求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05年 3月 9日，杨某虎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同心县某砖

厂（以下简称“某砖厂”），在同心县丁塘镇八方二村制造、

销售砖瓦；2008 年 9 月、2009 年 8 月某砖厂分别取得采矿

许可证，期限为一年，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黏土，开采方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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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天开采，矿区面积为 0.0101平方公里。

2010年 7月 22日，某砖厂变更为同心某建材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某建材”），法人、经营范围、住所均未变更。2013

年 12 月，某建材取得采矿许可证，有效期三年，用于露天

开采砖瓦用黏土，矿区面积为 0.0108 平方公里。2016 年 2

月 18日，某建材办理营业执照，于 2018年取得采矿许可证，

矿山名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丁塘镇 1号砖瓦用黏土矿，

矿区面积为 0.01平方公里，有效期为三年，即 2018年 10月

29日至 2021 年 10月 29日。期满后，某建材未办理延续或

注销登记手续。

2016年，某建材与丁塘镇八方村村民王某明（已去世）

的儿子王某签订土地租赁协议，将王某明（已去世）原承包

耕地租给某建材，用于堆放红砖，租赁面积为 27.6亩，租赁

期限为 3年至 10年。2022年某建材在租赁土地上堆放红砖

至今，占地面积为 5.11亩。某建材在使用上述土地时该土地

性质为农用地。

2024年 1月 8日，某建材变更为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

司，法定代表人为杨某，住所地同心县丁塘镇八方村，经营

范围：许可项目（报废电动汽车回收拆解等）、一般项目（再

生资源加工等）。

2025年 5月 15日，同心县自然资源局将原某建材非法

占地线索移交给被申请人，被申请人两次退回补充证据后于

2025年 10月 13日立案调查。10月 21日，被申请人委托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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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对涉案土地进行勘测定界，报告中显示：勘测面积为

25.62亩，成品红砖堆放面积 5.11亩（其中采矿用地 4.75亩，

其他草地 0.36 亩）；结合 2018 年、2023 年土地现状图和

2013-2023年正射影像，确定 2022年 4月原某建材在涉案土

地上堆放红砖，违法行为持续至今。

另查明，2023年 1月，因原某建材涉嫌违法开采同心县

自然资源局对其进行立案查处；2023年 7月，同心县自然资

源局以某建材涉嫌非法采矿罪，移送至同心县公安局追究刑

事责任；2025年 11月 6日，银川铁路检察院以犯罪事实不

清、证据不足，作出不起诉决定（宁银铁检刑不诉〔2025〕

70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同心县机构改革方案》《同心县综合执法局职能

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，被申请人作为申请人居

住地行政执法机关，对城市管理、自然资源、水行政、林草等

领域有关行政执法工作，对相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，

故被申请人对案涉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

“建设占用土地，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应当办理农用

地转用审批手续”和第五十九条：“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

共设施、公益事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应当

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综合开发，配套建设；建

设用地，应当符合乡（镇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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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计划，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、

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的规定。本案中，原某建材

在涉案土地上堆放砖瓦，而该土地为丁塘镇八方村村民王某

明（已去世）的原承包地，即为农用地，某建材在未严格依

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在该土地上长期堆放

砖瓦，属于违法用地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：“未经

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

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，限

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恢复

土地原状，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

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可以并处罚款;……”和《自

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土地类）》（序号 11）中“1.占用

其他土地 50 亩以下的，处每平方米 100至 150元罚款”的规

定，原某建材公司于 2024 年变更为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

司，权利义务由宁夏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继承。原某建材违

法占用农用地 5.11亩土地用于堆放成品红砖至今，被申请人

按照每平方米 100 元对申请人进行罚款，即 5.11 亩

/0.0015×100=340666.67元，处罚适当。故被申请人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作出的同综执

罚字〔2025〕第 03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该案事实认定

清楚、法律适用正确、程序合法。

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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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决定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
十八条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作出的同综执罚字〔2025〕

第 03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《行政复

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

讼法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，向同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6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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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

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
以受理：

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

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

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

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

……

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

该行政行为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

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

第四十四条 建设占用土地，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

的，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



- 15 -

第五十九条 乡镇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

业、农村村民住宅等乡（镇）村建设，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

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综合开发，配套建设；建设用地，应当符

合乡（镇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并依照

本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

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七十七条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

法占用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

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

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

筑物和其他设施，恢复土地原状，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可

以并处罚款；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，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

论处。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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